[bookmark: _Toc32490][bookmark: _Toc119490107][bookmark: _GoBack]附件3            
上党区大面积停电事件现场指挥部工作组设置及主要职责
	
	主要职责
	单  位
	应急响应措施

	综合协调组
	收集、汇总、报送大面积停电事件动态信息，承办文秘、会务工作，协调、服务、督办各组工作落实，完成现场指挥部交办的其他任务。
	牵头单位：区应急管理局；
成员单位：区发改科技局、区能源局、国网上党区供电公司、事发地乡镇（街道）。
	区指挥部或指挥部办公室发布应急响应级别，公布并通知成员单位参加现场指挥部工作组名单。成员单位派出具体负责人和工作人员，参加工作组分析、研判、议定、决策、赶赴现场、救援、支援等事宜，动员和部署应急抢险工作。

	宣传报道组
	根据区指挥部发布的权威信息，组织协调新闻媒体做好上党区大面积停电事件应急处置的新闻报道；负责舆论引导工作。
	牵头单位：区委宣传部；成员单位：区应急管理局、区发改科技局、区融媒体中心、事发地乡镇（街道）。
	主动发布灾害情况及其影响。
主动通报应急救援进展、人员动员和后备情况，抢修物资准备情况和缺欠。
及时向指挥部反馈应急救援中社会重点关心内容。
及时回应社会关注问题。

	社会稳定组
	加强受影响地区社会治安管理，严厉打击借机传播谣言制造社会恐慌，以及趁机盗窃、抢劫、哄抢等违法犯罪行为；督导受影响地区医疗卫生机构实施自保电应急启动和临时应急措施，保障医疗卫生服务有序正常，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；加强对重要生活必需品等商品的市场监管和调控，打击囤积居奇行为；加强对重点区域、重点单位的警戒；做好受影响人员、涉事单位矛盾化解工作。
	牵头单位：区公安分局、事发地乡镇（街道）；
成员单位：区发改科技局、区卫生健康和体育局、区工业和信息化局、区应急管理局、事发地政府相关部门。
	社会秩序与警戒：乡镇（街道）、区公安分局。
市场价格秩序：乡镇（街道）、区发改科技局、区工业和信息化局。
医疗秩序：乡镇（街道）、区卫生健康和体育局。
社会稳定矛盾化解：乡镇（街道）。
重点单位维稳：乡镇（街道）、区工业和信息化局。
生活救援物资发放：乡镇（街道）、区应急管理局。

	应急保障组
	组织做好应急救援装备物资及生产生活物资的紧急生产、储备调拨和紧急配送工作；及时组织调运重要生活必需品，保障群众基本生活和市场供应；维护供水、供气、供热、通信、广播电视等设施正常运行；维护铁路、道路、水路等基本交通运行。
	牵头单位：事发地乡镇（街道）、区发改科技局；
成员单位：区工业和信息化局、区公安分局、区财政局、区应急管理局、区住建局、区卫生健康和体育局、区能源局、区交通局、区消防救援大队、国网上党区供电公司，事发地政府相关部门。
	物资调运指令：区发改科技局、区应急管理局。
救援人员及物资运输及路线保障：乡镇（街道）、区交通局、区公安分局、铁路部门。
救援物资生产及流通领域征集保障：乡镇（街道）、区发改科技局、区工业和信息化局。
通信保障：区工业和信息化局、国网上党区供电公司。
广播保障：区委宣传部。
电力保障：乡镇（街道）、区能源局、国网上党区供电公司。
水、气、热保障：乡镇（街道）、区住建局。
资金保障：乡镇（街道）、区财政局。
应急避险场所保障：乡镇（街道）、区发改科技局、区应急管理局。
医疗资源保障：乡镇（街道）、区卫生健康和体育局。
救援队伍动员：乡镇（街道）、区应急管理局、上党供电公司、电力运检企业、区消防救援大队、区卫生健康和体育局（医疗救援队伍）、区工业和信息化局（通信保障队伍）。
救援队伍食宿保障：事发地政府、区发改科技局。



	电力恢复组
	组织进行技术研判，开展事态分析；组织电力抢修恢复工作，尽快恢复受影响区域供电工作；做好重要电力用户、重点区域的临时供电保障；负责组织跨区域的电力应急抢修恢复协调工作。
	牵头单位：区能源局、事发地政府；
成员单位：区应急管理局、国网上党区供电公司、相关电力企业，事发地政府相关部门。
	组织临时供电工作。
组织电力抢修队伍开展复电工作。
组织专家技术组提供提供气象、地质、水文信息等电力抢修及其他技术支持。
协调应急保障组提供通信、交通、医疗、救援资金、食宿后勤服务。


	专家技术组
	组织相关单位、专家对大面积停电事件进行分析、研判，为事件应急处置提供技术支持；制定供电恢复方案。
	牵头单位：区能源局、国网上党区供电公司；
成员单位：区应急管理局、区自然资源局、区水利局、区气象局、事发地政府、有关专家。
	气象信息：区气象局
地质信息：区自然资源局
水文信息：区水利局
地震信息：区应急管理局
能源信息：区能源局
以及其他支持。

	善后工作组
	做好秩序恢复和恢复重建工作；组织事件调查，总结分析停电原因和应吸取的教训，提出改进措施；组织开展事件处置评估；处理其他有关善后事宜。
	牵头单位：区发改科技局、事发地政府；
成员单位：区应急管理局、区能源局、区自然资源局、区财政局、国网上党区供电公司，事发地政府相关部门。
	事件评估：区应急管理局、区发改科技局、区能源局、事发地政府。
事件调查：依法组织调查。
恢复重建：区发改科技局、区自然资源局。
救援伤亡赔偿补偿：事发地区政府、有关部门。
应急救援财政资金审计：区审计局。


注：根据实际情况，区指挥部指挥长对现场指挥部工作组的牵头单位、组成单位、职责进行确定、调整。

